雲林縣98年度關懷身心障礙者「多點愛就少點礙」
－徵文暨海報設計競賽實施計畫

壹、依據：雲林縣98年度特殊教育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貳、目的：藉由生活中與身心障礙者相處的實際經驗，喚起對身心障礙者的關懷，宣導有愛無礙的理念，以建立沒有障礙的學習環境。

参、辦理單位：
ㄧ、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雲林縣虎尾鎮安慶國民小學。
肆、辦理方式：

ㄧ、競賽組別及參加對象：
（一）國小中年級組：本縣各公私立國民小學中年級學生。
（作文）

（二）國小高年級組：本縣各公私立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
（海報設計、作文）

（三）國中組：本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學生。
（海報設計、作文）
（四）教師組：本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教師。
           （作文）
伍、送件內容及日期：

一、送件：比賽時間自即日起，統一送件請各學校於98年9月14日〈週一〉至9月18日〈週五〉派專人（公差登記）送達安慶國小輔導處。

安慶國小輔導處（虎尾鎮民主路36號，電話：6322161-705，
聯絡人：李秉承主任，手機：0919-887982）。
（一）海報設計、作文報名表〈如附件一〉，填寫後剪下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
（二）著作權讓與同意書〈附件二〉，內容請詳細填寫。※未簽署者，不予評審。
二、每人限參加一件作品。
陸、縣評審活動地點：

一、評審地點：安慶國小會議室。
二、評審：98年9月25日〈星期五〉，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身心障礙團體、教師及家長擔任之。
柒、創作主題： 
題目自訂，創作內容以能親身經歷、閱讀、參觀等與身心障礙者有關之活動、讀物、展覽等之經驗，宣導關懷與接納身心障礙者理念。（參賽作品需具原創性，不得有抄襲、翻譯及改寫之情形，且以未曾參賽（展）或在任何形式媒體發表、出版者為限。）
捌、作品規格及規定：

ㄧ、作品規格

（一）海報設計：作品尺寸為4開圖畫紙。
（二）作文：除不得用詩歌、韻文外，文言、語體不拘，並詳加標點符號，但不得使用鉛筆或紅筆書寫，以500字稿紙書寫。

二、報名表：如附件一。※未黏貼者，不予評審。
三、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如附件二。※未簽署者，不予評審。

玖、評分標準：

一、海報設計：

（ㄧ）、創作：45%（含內容豐富性、具啟發性、是否動人、切題）。

（二）、技法：30%（含佈局構圖、色彩線條、畫面是否乾淨、清新）。

（三）、創意：25%。
二、作文：

（ㄧ）、內容及結構：50%（文章立意、段落要旨）。

（二）、邏輯與修辭：40%（層次安排、表達技巧）。

（三）、書寫及標點：10%（版面美觀、字體工整）。
拾、獎勵辦法：

一、海報設計、作文

   1.各組第1名（1名）：NT$2,000元等值獎品（圖書禮卷）、獎狀乙幀。

   2.各組第2名（1名）：NT$1,500元等值獎品（圖書禮卷）、獎狀乙幀。

   3.各組第3名（1名）：NT$1,000元等值獎品（圖書禮卷）、獎狀乙幀。

   4.各組 佳作 （5名）：NT$500元等值獎品（圖書禮卷）獎狀乙幀。
   5.入選若干名，頒發獎狀乙幀。
二、前三名及佳作之指導老師由縣府頒發指導獎狀。

三、頒獎訂於雲林縣98年身心障礙學生親子體適能暨才藝表演活動中頒發
（徵文獲第一名者並上台發表3分鐘心得）。

四、辦理本計畫有功人員依據「雲林縣公立中小學及幼稚園授權獎懲案件處理要點」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獎勵。

拾壹、附則

一、參賽者如有涉及侵害著作權或其他法律情事，由參賽人員自行負責。
二、參賽者如身份不符，經舉發屬實，取消參賽資格。

三、得獎作品經檢舉有抄襲之嫌經查證屬實，得取消名次並追回獎項。
四、凡報名參賽者，作品不辦理退件，即視同作者同意將得獎作品無條件授權主辦機關編輯、印製畫冊發行、上網公告等。
拾貳、本計畫奉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參賽報名表  ※未黏貼者，不予評審。


（為配合紙張大小，請沿表格外緣虛線修剪，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

附件二：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未簽署者，不予評審。

雲林縣98年度關懷身心障礙者「多點愛就少點礙」
－徵文暨海報設計競賽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Copyright License Agreement

1.經獲選後之作品及原稿其著作財產權歸「雲林縣政府教育處」所有。

2.作者保證審查期間本作品為未公開發表或未曾參與國內外其他競賽之創作。

3.本作品非商業版權之原創影像，並保證無侵害任何人權益或促銷商品之嫌。參賽者若涉及違反著作權相關法律，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者必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概與承辦單位無關。

4.若得獎作品經檢舉有抄襲之嫌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取消名次並追回獎項。

5.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教育處」擁有修改、重製、攝影、著作、各類型態媒體廣告宣傳、刊印、公開展示及商品化等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支付費用。
6.本約定依主辦單位所在地之法律為準據法而為解釋適用。

7.本約定涉訟者，同意以雲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參賽學校：           鄉鎮市           國小       年       班

立同意書人(作者)：                                   

身份證字號：                                   

電話號碼：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      村里   鄰     路            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雲林縣98年度關懷身心障礙者「多點愛就少點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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